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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僅供參考，並非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真實性亦無發表任何聲

明，且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導致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發生之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澄清公告

概要

作為公司於 2004年 6月 23日公告的澄清，本公司諸位董事被告之，香港公開發行中約

309,500股發售股份已經配發給本公司某些子公司的三名董事及／或其各自聯繫人。

本澄清公告針對本公司於 2004年 6月 23日發佈的公告（簡稱「公告」）而言。除非本澄清

公告另有說明，本公告中使用的術語與公告中已界定之詞語具有相同涵義。

作為公告的澄清，本公司諸位董事被告之，香港公開發行中約309,500股發售股份已經配發

給本公司某些子公司的三名董事及／或其各自聯繫人。本公司諸位董事特此確認，在發售股

份配發方面並未向該等人士提供優先配發，且儘管進行了上述配發，在緊接本公司全球發行

完成時，公眾持股至少達到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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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的董事成員為馬明哲、孫建一、李黑虎、高雷、黃建平、劉海峰、

Henry Cornell、林友鋒、張利華、Anthony Philip Hope、葉迪奇、林麗君、樊剛、竇文偉、

石聿新、胡愛民、鮑友德、鄺志強、張永銳。

本公告並非作為於美國出售證券的要約。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證券如無註

冊或未獲豁免註冊，則不得在美國發售或出售，任何有意於美國進行的證券發行將以包括本

公司及其管理層詳細資料和財務報表之發售公告的形式進行。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南華早報（英文）及香港經濟日報（中文）刊登的內容。


